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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金满仓 E 款两全保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风险提示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康金满仓 E款两全保险（分红型）》

为分红型保险。本保险的红利分配将随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情况发生
变动，红利是不确定的。 

本产品说明书仅针对《泰康金满仓 E款两全保险（分红型）》。在本产品说明书中，

“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在保险单上签章的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分

公司，“本产品”指我们提供的“泰康金满仓 E款两全保险（分红型）”产品，“本合同”指
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泰康金满仓 E款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指本合同

的被保险人。 

为方便您了解和购买本产品，请您仔细阅读本产品说明书： 

产品性质 

本产品是分红型保险。分红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将其实际经营成果优于预定假设的盈余，

按一定比例向投保人进行分配的人寿保险产品。在发达国家已运用两百多年的分红保险，作

为抵御通货膨胀和利率风险的主力险种，其主要优点在于分红保单不但能够提供传统保单下

的保障功能，还可以给投保人提供分享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果，即参加保险公司投资和经营管

理活动所得盈余的分配的机会。本公司将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决定红利的分配。

分红是不确定的。 

产品特色 

综合保障，妥善周全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为被保险人提供身故保险金、满期保险金等多项保障。

参与分红，成果共享

本产品为分红型保险产品，集保险保障与投资理财于一身，被保险人除享有保险保障外，

投保人还有机会参与公司经营成果的分配。 

红利累积生息，力求收益最大化

本保险如果有红利分配，则红利分配向投保人通知。若投保人将红利存留在本公司，则

存留的红利以复利累积计息，力求使客户收益最大化。 

经营稳健透明，真诚回馈社会

投保人可以查询保单信息，了解红利变动状况。红利分配信息向投保人公开透明，便于

投保人和保险监管机构监督。 

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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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一般身故保险金 

（1） 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1 年内，被保险人非因意外伤害身故，我们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

付一般身故保险金，其数额等于您已交纳的本合同保险费数额（不计息），本合同终止。 

（2） 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因该次意外伤害直接导致被保险人在该意外伤害事故

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身故，或者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1 年后，被保险人非因意外伤害导致身

故，我们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一般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一般身故保险金的数额为： 

① 若被保险人身故时未满 18 周岁，一般身故保险金的数额为您已交纳的本合同的保险

费数额（不计息）与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的较大者； 

② 若被保险人身故时已满 18 周岁（含 18 周岁生日），一般身故保险金的数额为保险

单上载明的本合同的保险金额。 

 

 特定意外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公共交通工具内遭受意外伤害事故，或者被

保险人以乘客身份持客运航班有效机票，自通过机场安检口起至踏出搭乘的客运航班机舱门

期间内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因上述意外伤害直接导致被保险人在上述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

日起 180 日内身故，我们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特定意外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特定

意外身故保险金的数额为： 

① 若被保险人身故时未满 18 周岁，特定意外身故保险金数额为您已交纳的本合同的保

险费数额（不计息）与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的较大者。 

② 若被保险人身故时已满 18 周岁（含 18 周岁生日），特定意外身故保险金的数额为

保险单上载明的本合同的保险金额的 3倍。 

对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的所有《泰康金满仓 E 款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单，累计特

定意外身故保险金数额以如下数额为最高上限：被保险人非因意外伤害身故时的累计身故保

险金数额与 200 万元之和。 

我们按本保险条款约定给付“特定意外身故保险金”的，将不再给付“一般身故保险

金”。 

 

 满期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然生存，我们向生存保险金受益人给付满期保险金，

本合同终止。满期保险金的数额为保险单上载明的本合同的保险金额。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包含一般身故保险金和

特定意外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4）  被保险人在本合同成立（若曾复效，则自本合同最后复效）之日起2年内自杀，但

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5）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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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因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本

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 

因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 

 

未成年人身故保险金限制 

 

为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因被保险人身故给付的身故保险金总和最高不得超过国务院

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身故保险金总和的约定也不得超过前述限额。 

 

犹豫期及退保 
 

您签收保险合同之日起十日内为保险合同的犹豫期。 

您在犹豫期内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我们将在扣除不超过 10 元的工本费后向您无息退

还保险费。 

您在犹豫期后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

还本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

责任。 

 

投资策略 
 

我们为分红保险产品设立了投资账户。该账户是我们为履行分红险保险责任，依照国家

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资金运用而设立的专用账户。该账户由我们委托的投资管理人进行

专门的投资管理。 

分红账户的投资在满足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要求的基础上，谋求投

资账户的稳健增值，为客户提供良好分红水平。 

在遵守保险资金运用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基本投资政策的前提下，本账户投资管理人结

合对宏观经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的研究分析与判断及对证券市场趋势的前瞻性把握，

根据资产负债管理原则，按照分红保险资金的负债特性合理配置固定收益、权益等大类资产，

积极调整组合并优选持仓品种，以达成分红投资账户获取长期稳定投资收益的目标。 

 

保单红利及红利分配 
 

本产品的红利来源于利差等，即将实际经营成果优于预定假设（预定利率假设等）的盈

余，按不低于 70%的比例分配给投保人。 

在每一保险单年度末，若本合同有效且所有到期保险费已交纳，我们将根据分红保险业

务的实际经营状况决定红利分配方案。红利是不保证的。 

本产品的红利分配方式为现金红利，即直接以现金的形式将盈余分配给投保人。我们目

前提供的红利领取方式仅限累积生息，即红利分配后留存本公司，按我们每年确定的利率以

复利方式生息，并在您申请或本合同终止时给付。留存于本公司的红利与累积利息将不参与

红利分配。本合同在效力中止期间不参与红利分配。 

红利是按照每张保单的贡献度确定的，与分红保险业务的经营状况、投保时约定的保险

期间、交费期间、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和保单年度等因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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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分红政策是以稳健经营、回报客户为基本原则，努力保持各年分红水平的可持续

性和市场竞争力。 
 
 
保险期间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有：5年、6年、8年、10年。自本合同生效日零时开始，至保险单上载

明的保险期间期满日的24时止。 

 

 

保险费的交纳 
 

本合同保险费交纳方式为一次性交纳。投保人交纳的保险费金额不得低于本公司规定的保险

费最低限额。 

 

 

年金转换 
 

生存保险金受益人在本合同期满时领取满期保险金时，可以向我们提出年金转换书面申请，

将本合同的满期保险金按您申请时我们所提供的领取方式及标准转换为年金。 

我们将对年金转换申请进行审核，在审核同意后，我们将为您办理年金转换手续。 
 
保单贷款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申请并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办理保单贷款。贷款金额不得超过您申

请时本合同现金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及应付利息后余额的80%，每次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180日，

贷款利率按您与我们签订的贷款协议中约定的利率执行。 

自贷款本金及利息加上其他各项欠款及应付利息达到本合同现金价值的次日零时起，本合同

效力中止。 

经我们审核不同意您的保单贷款申请的，我们不向您提供贷款。 

 
 

费用率 
 

本产品各保险单年度的实际管理费用和公司运作有关。产品定价中的费用率符合国家相关规

定。 

 
 

投保人承担的风险 
 
您有机会参与本公司分红险种的盈余分配，但您在签单时所看到的保险利益演示表所示

的红利分配金额，仅供参考，不作为我们对未来业绩的保证或预期。实际的红利水平可能高

于或低于演示的红利水平，也可能为零。 

 



 

- 5 - 

 

信息披露 
 

我们每年向保险监管机构报送分红保险专题财务报告及分红保险业务报告，报告须经符

合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报监管机构备案。 

我们在每一个会计年度，按照保险监管机构的规定，向本合同投保人寄送一次红利通知

书，您可了解分红保险保单的相关信息。 
 
 

保险利益演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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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时被保险人年龄：40 岁  趸交保费：100000 元  保险期间：5年  性别：女      

                            单位：元 

保

单

年

度 

被保

险人

年末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保

险费 

当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当年度满期保

险金给付金额

（年末给付）

身故保险金给付金额(仅给付以下三

项中的一项) 保单年度末

现金价值(不

含年末生存

给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非意外

身故给

付 

一般意外

身故给付

公共交通（含

航空）意外身

故给付 

1 41 100000 100000 498 1991 3484 498 1991 3484 0 100000 112500 337500 100000 

2 42 0 100000 510 2040 3570 1023 4091 7159 0 112500 112500 337500 104500 

3 43 0 100000 523 2091 3659 1576 6304 11032 0 112500 112500 337500 107100 

4 44 0 100000 536 2142 3749 2159 8636 15112 0 112500 112500 337500 109800 

5 45 0 100000 549 2196 3843 2773 11091 19409 112500 112500 112500 337500 0 

 

投保时被保险人年龄：40 岁  趸交保费：100000 元  保险期间：6年  性别：男   

                            单位：元 

保

单

年

度 

被保

险人

年末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保

险费 

当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当年度满期保

险金给付金额

（年末给付）

身故保险金给付金额(仅给付以下三

项中的一项) 

保单年度

末现金价

值(不含年

末生存给

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非意外

身故给

付 

一般意外

身故给付

公共交通（含

航空）意外身

故给付 

1 41 100000 100000 497 1987 3477 497 1987 3477 0 100000 115000 345000 100000 

2 42 0 100000 509 2036 3563 1021 4082 7144 0 115000 115000 345000 104300 

3 43 0 100000 522 2086 3651 1573 6291 11009 0 115000 115000 345000 106900 

4 44 0 100000 535 2138 3742 2154 8617 15080 0 115000 115000 345000 109500 

5 45 0 100000 548 2190 3833 2767 11066 19366 0 115000 115000 345000 112200 

6 46 0 100000 561 2244 3928 3411 13642 23874 115000 115000 115000 345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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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时被保险人年龄：35 岁  趸交保费：100000 元  保险期间：8年  性别：女  

       单位：元 

保

单

年

度 

被保

险人

年末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保

险费 

当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当年度满期保

险金给付金额

（年末给付）

身故保险金给付金额(仅给付以下三

项中的一项) 保单年度末

现金价值(不

含年末生存

给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非意外

身故给

付 

一般意外

身故给付

公共交通（含

航空）意外身

故给付 

1 36 100000 100000 493 1974 3454 493 1974 3454 0 100000 120000 360000 99600 

2 37 0 100000 506 2022 3539 1014 4055 7097 0 120000 120000 360000 103600 

3 38 0 100000 518 2072 3627 1562 6249 10936 0 120000 120000 360000 106200 

4 39 0 100000 531 2124 3717 2140 8561 14981 0 120000 120000 360000 108800 

5 40 0 100000 544 2176 3808 2748 10994 19239 0 120000 120000 360000 111500 

6 41 0 100000 558 2230 3903 3388 13554 23719 0 120000 120000 360000 114300 

7 42 0 100000 572 2286 4001 4062 16246 28431 0 120000 120000 360000 117100 

8 43 0 100000 586 2342 4099 4769 19075 33382 120000 120000 120000 360000 0 

 

           

 

 

 

 

 



 

- 8 - 

 

投保时被保险人年龄：35 岁  趸交保费：100000 元  保险期间：10 年  性别：男 

      单位：元 

保单

年度 

被保险

人年末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保

险费 

当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当年度满

期保险金

给付金额

（年末给

付） 

身故保险金给付金额(仅给付以下三项

中的一项) 

保单年度

末现金价

值(不含

年末生存

给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非意外身

故给付 

一般意

外身故

给付 

公共交通（含

航空）意外身

故给付 

1 36 100000 100000 490 1960 3430 490 1960 3430 0 100000 125000 375000 99900 

2 37 0 100000 502 2008 3515 1007 4027 7048 0 125000 125000 375000 102800 

3 38 0 100000 514 2058 3601 1551 6206 10860 0 125000 125000 375000 105400 

4 39 0 100000 527 2108 3689 2125 8500 14874 0 125000 125000 375000 108000 

5 40 0 100000 540 2160 3780 2729 10915 19101 0 125000 125000 375000 110600 

6 41 0 100000 553 2213 3872 3364 13455 23546 0 125000 125000 375000 113400 

7 42 0 100000 567 2268 3969 4032 16127 28222 0 125000 125000 375000 116200 

8 43 0 100000 581 2324 4067 4734 18934 33135 0 125000 125000 375000 119000 

9 44 0 100000 595 2381 4166 5471 21883 38295 0 125000 125000 375000 122000 

10 45 0 100000 610 2440 4270 6245 24980 43714 125000 125000 125000 375000 0 

 注 1：该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注 2：现金价值给付条件以《泰康金满仓 E款两全保险（分红型）条款》约定为准。 

 本资料仅供参考，具体内容以《泰康金满仓 E款两全保险（分红型）条款》为准。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 

                                                                                                      投保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